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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16年1与29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3479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

的《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创业板）申请文件》进行

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二次反馈意见》中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在规定的 

期限内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日 

 

 

 



证券代码：300317              证券简称：珈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5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3479号 

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7日，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申请。12月 25日，我会发出反馈意见。2016年 1月 22日，你公司公告了

反馈意见回复并上报我会。我会依法进行了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反馈意见回复显示，若国源电力两个光伏电站项目不能进入《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国源电力报告期的净利润分别由-190.18万元、

1,104.54万元、3,935.25万元调整为-190.18万元、-3,318.48万元、-1,093.29

万元，按照收益法测算本次交易评估值为 4.39亿元，低于本次交易的作价

11.05亿元，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风险。请你公司结合上述情形，补充披露电

价补贴申请的进展情况及相关风险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反馈意见回复显示，受到电网调度限电措施影响，国源电力 2015年度

盈利预测中的预测上网电量完成率为 90.27%，未能实现 2015 年全年的上网电

量预测值。请你公司：1）结合 2015年实际上网电量与预测上网电量的差异，

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中对于地区限电措施的考虑是否充分、谨慎。

2）补充披露导致国源电力 2015 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未能实现的因素是否

已经消除，如否，补充披露相关风险及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反馈回复材料显示，2015 年 5月，上海谷欣和安信信托作出股东会决

议，同意设立谷欣资产，约定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安信信托、上海谷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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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持有的谷欣资产 70%和 30%股权，但未实缴出资。2015年 7月，上海谷欣与

珈伟股份接洽光伏电站收购事项并很快达成意向性协议。2015 年 8月，安信

信托将其持有的储阳光伏 100%股权转让给谷欣资产。2015年 8月 28日，上海

逸合受让安信信托、上海谷欣持有的谷欣资产 100%股权，并对谷欣资产实缴

出资。请你公司结合上述情形，补充披露上海逸合对谷欣资产增资的资金来源，

上海谷欣、上海逸合和安信信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安排。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反馈回复材料显示，2014 年 6月国源电力发生第二次股权转让，国源

电力 100%股权评估值 9.3亿元，转让价格为 5.1亿元。本次股权转让，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15年8月 31日，国源电力 100%股权评估值和交易价格均为 11.05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014 年 6月国源电力转让价格与本次交易作价的差

异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披露

后 2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